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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瑞世纪联合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所持部分股份被司法

强制执行实施完成暨解除质押及冻结的公告

股东北京青宥仟和投资顾问有限公司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欢瑞世纪联合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6年5月30日披露了《关于公司

持股5%以上股东所持股份将继续被司法强制执行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

2026-035）。 根据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道外区人民法院出具的 《执行裁定书》（[2025]黑

0104执恢731号之十一)， 裁定以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方式卖出被执行人北京青宥仟和投

资顾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青宥仟和” ）持有的公司股份9,7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9888%，其中裁定载明卖出价格不得低于4.00元/股。

公司于2026年6月22日披露了《关于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所持股份被司法强制执行

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6-037）。根据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道外区人民法院出具的《执

行裁定书》（[2025] 黑0104执恢731号之十二)。 裁定以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方式卖出被

执行人青宥仟和持有的公司股份9,7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9888%，其中裁定载明卖

出价格不得低于2.00元/股。

近日，公司收到青宥仟和出具的《关于公司股份被司法强制执行实施结果的通知》，在

本次强制执行期间，青宥仟和累计被强制执行9,700,000股公司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比

例为0.9888%。 本次强制执行后，青宥仟和剩余持有公司股份数0股。 青宥仟和及其一致行

动人北京弘道晋商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弘道晋商” ）、深圳弘道天瑞投资有

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深圳弘道” ）、弘道天华（天津）资产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以下简称“弘道天华” ）合计持股49,142,34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5.0095%。

一、司法强制执行情况

1、股东股份被司法强制执行情况

股东名称 执行方式 执行期间 执行均价（元） 执行股数（股） 执行比例

青宥仟和

集中竞价交易

2026年6月24日至2026

年6月30日

3.37 5,500,000 0.5607

大宗交易 3.19 4,200,000 0.4281

合计 3.29 9,700,000 0.9888

青宥仟和被强制执行的股份来源于2016年重组上市时募集配套资金增发的股份。 通

过集中竞价强制执行股份的价格区间为3.29元/股-3.40元/股； 通过大宗交易强制执行股

份的价格区间为3.16元/股-3.25元/股。

2、本次强制执行前后持股情况

本次强制执行期间为2026年6月24日至2026年6月30日。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股东青宥仟和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股份占总股本比例由

5.9983%变动为5.0095%。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青宥仟和

无限售条件股份

9,700,000 0.9888 0 0

深圳弘道 20,693,850 2.1095 20,693,850 2.1095

弘道天华 22,935,779 2.3380 22,935,779 2.3380

弘道晋商 有限售条件股份 5,512,717 0.5620 5,512,717 0.5620

合计持有股份 58,842,346 5.9983 49,142,346 5.0095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53,329,629 5.4364 43,629,629 4.4476

有限售条件股份 5,512,717 0.5620 5,512,717 0.5620

二、股东解除质押股份情况

青宥仟和所持的上述股份处于质押状态，随本次司法强制执行一并解除质押状态。 具

体情况如下：

（一）本次解除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为控股股东或

第一大股东及其一

致行动人

本次解除质押

股份数量

（股）

占其目前所

持股份比例

(%)注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

质押起始

日期

解除质押日

期

质权人

青宥

仟和

否 9,700,000 - 0.9888

2017年

1月19日

2026年6月24

日-30日

哈尔滨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天津分行

注：上表中“占其目前所持股份比例”一列计算时，以本次股份变动完成后股东持有的

0股为计算基数。

（二）股东股份累计质押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青宥仟和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持股

比例

（%）

累计被质押

数量（股）

合计占

其所持

股份比

例（%）

合计占

公司总

股本比

例（%）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股份

限售和冻结

合计数量

（股）

占已质

押股份

比例

（%）

未质押股份

限售和冻结

合计数量

（股）

占未质押

股份比例

（%）

弘道天华

22,935,

779

2.3380 0 0.0000 0.0000 0 0.00 22,935,579 99.9991

深圳弘道

20,693,

850

2.1095 10,346,925 50.0000 1.0548 10,346,925 100.00 10,346,925 100.0000

弘道晋商 5,512,717 0.5620 0 0.0000 0.0000 0 0.00 5,512,717 100.0000

合计

49,142,

346

5.0095 10,346,925 21.0550 1.0548 10,346,925 100.00 38,795,221 99.9995

三、股东股份冻结情况

青宥仟和所持上述股份处于司法冻结状态，随本次司法强制执行一并解除司法冻结状

态。 具体情况如下：

（一）本次解除冻结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

称

是否为控股股东或

第一大股东及其一

致行动人

本次解除冻

结股份数量

（股）

占其目前

所持股份

比例(%)注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

冻结起始日期

解除冻结日

期

冻结执行人

青宥仟

和

否 9,700,000 - 0.9888

2022年

6月6日

2026年6月24

日-30日

天津市第二中级人

民法院

注：上表中“占其目前所持股份比例”一列计算时，以本次股份变动完成后股东持有的

0股为计算基数。

（二）股东股份累计冻结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青宥仟和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被冻结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累计被冻结数量

（股）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比例（%）

弘道天华 22,935,779 2.3380 22,935,579 99.9991 2.3380

深圳弘道 20,693,850 2.1095 20,693,850 100.0000 2.1095

合计 43,629,629 4.4476 43,629,429 99.9995 4.4475

四、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被执行的股份在2023年8月27日前已被质押，本次因违约处置导致的股份被执

行不违反相关法律法规规定。

2、青宥仟和本次强制执行与已披露的强制执行计划一致，不存在实际强制执行数量超

过此前披露的强制执行数量的情形，不存在违反承诺的情形。

3、青宥仟和非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其股份被执行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

化，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影响。

4、公司将持续关注青宥仟和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股份变动情况，并依据相关规定督促

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

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披露的信息为准，敬

请广大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1、青宥仟和出具的《关于公司股份被司法强制执行实施结果的通知》。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

特此公告。

欢瑞世纪联合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7月1日

证券代码：000009� � � � � � � � �证券简称：中国宝安 公告编号：2026-024

中国宝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无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无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的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召开时间：2026年6月30日（星期二）15:3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6年6月

30日9:15-9:25，9:30-11:30和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

的时间为2026年6月30日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召开地点：深圳市笋岗东路1002号宝安广场A座29楼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中国宝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

5、主持人：董事局主席黄旭女士

6、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出席的总体情况

参与投票的股东（代理人）共908人，代表股份1,021,079,55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39.59%。 其中，现场出席股东会的股东（代理人）共8人，代表股份2,898,472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代理人）共900人，代表股份1,

018,181,08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9.48%。

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以外的其他股东）共904人，代表股份40,591,86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7%。

2、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会。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会议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了以下提案，审议情况如下：

1、《中国宝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1,000,852,575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0191%；

反对19,633,37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228%；

弃权593,61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81%。

表决结果：本提案获得通过。

2、公司《2025年度董事局工作报告》

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1,000,387,075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9735%；

反对20,103,37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688%；

弃权589,11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77%。

表决结果：本提案获得通过。

3、公司《2025年度权益分派预案》

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1,002,917,63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2213%；

反对17,854,422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486%；

弃权307,5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01%。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22,429,94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5.2572%；

反对17,854,422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3.9852%；

弃权307,5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576%。

表决结果：本提案获得通过。

4、关于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与绩效考核方案及2025年度实施情况的议案

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997,444,926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7497%；

反对22,565,116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114%；

弃权396,60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89%。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17,630,144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3.4327%；

反对22,565,11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5.5902%；

弃权396,60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771%。

股东曾广胜对本提案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本提案获得通过。

5、关于下属子公司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989,120,49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8701%；

反对31,547,23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0896%；

弃权411,83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03%。

表决结果：本提案获得通过。

6、关于制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与绩效考核制度》的议案

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998,055,102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7451%；

反对22,640,546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173%；

弃权383,90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76%。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17,567,414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3.2782%；

反对22,640,54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5.7761%；

弃权383,90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457%。

表决结果：本提案获得通过。

7、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1,001,538,09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0862%；

反对19,067,27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674%；

弃权474,18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64%。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21,050,41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1.8587%；

反对19,067,27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6.9731%；

弃权474,18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682%。

表决结果：本提案获得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

2、律师名称：杨锐、刘晓旭

3、结论性意见：

经办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人员资格、召集

人资格、表决程序、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

议所通过的决议均合法、有效。

经办律师同意公司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必备文件资料进行信息披

露和依程序规定报送有关监管部门及公司存档备查。

五、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股东会决议；

2、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中国宝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

二〇二六年七月一日

证券代码：000990� � � � � � � �证券简称：诚志股份 公告编号：2026-023

诚志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通知时间与方式

诚志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通知于2026年6月8日以通讯方式送达全

体董事。

2、会议召开的时间、地点和方式

（1）会议时间：2026年6月29日下午以现场方式召开

（2）召开地点：北京海淀区清华科技园创新大厦B座诚志股份北京管理总部会议室

（3）董事出席会议情况：应到董事9人，实到9人

（4）主持人：董事长张栋国先生

（5）列席人员：高级管理人员

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所作的决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同意选举张栋国先生担任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三年，其薪酬和绩效管理按

公司相关管理制度及现行标准执行。

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董事长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 同意张栋国先生自本次董事会

审议通过之日起担任公司法定代表人，公司将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办理法定代表人工商登记

变更手续。 变更完成后，公司法定代表人由龙大伟先生变更为张栋国先生。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2、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九届董事会副董事长的议案》

同意选举王皓先生担任公司第九届董事会副董事长，任期三年，其薪酬和绩效管理按

公司相关管理制度及现行标准执行。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3、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九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成员的议案》

（1）战略发展委员会：选举张栋国先生担任主任委员，郑成武先生、王皓先生、赵伟先

生、刘明先生担任委员，任期三年；

（2）审计委员会：选举杨勇先生担任主任委员，王皓先生、王乐锦女士担任委员，任期

三年；

（3）薪酬与考核委员会：选举王乐锦女士担任主任委员，杨勇先生、张朕韬先生担任委

员，任期三年；

（4）提名委员会：选举赵伟先生担任主任委员，王乐锦女士、刘明先生担任委员，任期

三年。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4、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总裁、人事总监、财务总监及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根据公司董事长张栋国先生提名，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进行资格审核，同意聘任邹勇

华先生为公司总裁，任期三年；

根据公司董事长张栋国先生提名，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进行资格审核，同意聘任刘明

先生为公司人事总监、董事会秘书，任期三年；

根据公司董事长张栋国先生提名， 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及审计委员会进行资格审核，

同意聘任梁晋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任期三年。 梁晋先生曾担任京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财

务负责人职务， 于2025年8月受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黑龙江监管局行政处罚及深圳

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 目前相关处罚所涉及问题均已整改完毕，处罚决定已执行终结，不属

于失信被执行人，不影响公司规范运作。

上述人员的薪酬和绩效管理按公司相关管理制度及现行标准执行。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5、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副总裁的议案》

根据公司总裁邹勇华先生提名，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进行资格审核，同意聘任秦宝剑

先生、刘明先生、李庆中先生、李瑞先生、王欣女士、左皓先生、谭斌先生为公司副总裁，以上

聘任人员任期三年。

上述人员的薪酬和绩效管理按公司相关管理制度及现行标准执行。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6、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同意聘任李坤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三年，其薪酬和绩效管理按公司相关管

理制度及现行标准执行。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以上议案无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董事会秘书的相关信息详见公司同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的《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

的公告》；证券事务代表的相关信息详见公司同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的《关于聘任公司证

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三、备查文件

1、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2、第九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2026年第一次会议决议；

3、第九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2026年第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诚志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6月30日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张栋国先生，1973年12月生，硕士研究生学历，高级工程师。 曾任胶南市国有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青岛黄岛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青岛经

济技术开发区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 青岛西海岸文化旅游集团有限公司总经

理；青岛西海岸交通投资建设有限公司总经理；青岛藏马山发展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青岛

董家口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兼总经理。 现任青岛西海岸新区海洋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青岛董家口发展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青岛海控投资

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诚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截至目前未持有公司股份，除前述任职

外，与公司实际控制人、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其他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

关联关系。 其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七十八条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不存在被

中国证监会采取不得担任上市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证券市场禁入措施且期限尚未届

满的情形；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且期限尚未届满的情

形； 未曾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通报批评；

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且尚未

有明确结论的情形。 经公司在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查询，其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王皓先生，1975年2月生，硕士研究生学历。 曾任青岛开发区财政局科员、副科长、科长，

青岛开发区黄岛街道财政所所长，青岛西海岸新区会计核算中心副主任，青科控股集团副

总经理，现任青岛西海岸新区海洋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诚志科融控股有限公司董事

长，江苏九鼎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非独立董事，青岛西海岸体育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董

事，青岛海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董事，青岛海智典当有限公司董事长，诚志股份有限公司副

董事长。 截至目前未持有公司股份，除前述任职外，与公司实际控制人、其他持有公司5%以

上股份的股东、其他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其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七十

八条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采取不得担任上市公司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的证券市场禁入措施且期限尚未届满的情形；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

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且期限尚未届满的情形；未曾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

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通报批评；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

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且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 经公司在中国执行信息

公开网查询，其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张朕韬先生，1975年5月生，研究生学历，正高级会计师、注册税务师，青岛市拔尖人才、

山东省高端会计人才。 曾任青岛啤酒股份有限公司财务副部长、青岛双星股份有限公司财

务总监及副总经理、双星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总会计师。 现任青岛西海岸新区海洋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财务总监，青岛海控投资控股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青岛海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

董事长，青岛海控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青岛海控产融创新科技有限公司董

事、总经理，诚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截至目前未持有公司股份，除前述任职外，与公司实际

控制人、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其他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其不

存在《公司法》第一百七十八条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采

取不得担任上市公司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的证券市场禁入措施且期限尚未届满的情形；不

存在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且期限尚未届满的情形；未曾受到

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通报批评；不存在因涉嫌

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且尚未有明确结论的

情形。 经公司在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查询，其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刘明先生，1987年9月生，中国海洋大学数量经济学专业，硕士研究生，高级经济师。 曾

任职于中信银行青岛分行、青岛西海岸旅游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现任青岛西海岸新区海洋

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战略发展中心总经理、青岛海控投资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青岛国际海洋

产权交易中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青岛董家口智慧木业管理有限公司董事，诚志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副总裁、人事总监、董事会秘书。 截至目前未持有公司股份，除前述任职外，与公

司实际控制人、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其他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

系。 其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七十八条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

监会采取不得担任上市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证券市场禁入措施且期限尚未届满的情

形； 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且期限尚未届满的情形；未

曾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通报批评；不存在

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且尚未有明确

结论的情形。 经公司在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查询，其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郑成武先生，1969年5月生，硕士研究生学历，工程师。 曾任清华大学企业集团办公室副

主任、董事会秘书，北京华控通力科技有限公司党总支书记、总经理，诚志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总裁，天府清源控股有限公司（原清华控股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等职务。 现任

天府清源控股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副董事长、总经理、兼任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党总支

书记、董事长，诚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截至目前间接持有公司股份421,504股，除前述任职

外，与公司实际控制人、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其他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

关联关系。 其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七十八条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不存在被

中国证监会采取不得担任上市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证券市场禁入措施且期限尚未届

满的情形；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且期限尚未届满的情

形； 未曾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通报批评；

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且尚未

有明确结论的情形。 经公司在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查询，其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王乐锦女士，1962年2月生，管理学博士，山东财经大学会计学教授，硕士生导师。 曾任

山东新能泰山发电股份有限公司，山东天鹅棉业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山东联诚精密制造股

份有限公司，山东高速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通裕重工股份有限公司，山东出版传媒股份

有限公司等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现任诚志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烟台海颐软件股份有限

公司独立董事。截至目前未持有本公司股票，与本公司实际控制人、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

份的股东、其他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其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七十八条

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采取不得担任上市公司董事、高级

管理人员的证券市场禁入措施且期限尚未届满的情形；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

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且期限尚未届满的情形；未曾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

处罚和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通报批评；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

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且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 经公司在中国执行信息公开

网查询，其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赵伟先生，1976年生，博士学历，正高级工程师，国家级领军人才。 曾任新奥石墨烯技术

有限公司应用研发中心总经理，宁波市智能制造产业研究院副院长。 现任国科（浙江）新材

料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董事、财务负责人，诚志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截至目前未持有

本公司股票，与本公司实际控制人、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其他董事及高级管理

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其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七十八条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

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采取不得担任上市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证券市场禁入措施

且期限尚未届满的情形；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且期限

尚未届满的情形；未曾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

者通报批评；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

调查且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经公司在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查询，其不属于“失信被执行

人” 。

杨勇先生，1969年12月生，四川财院会计学教授，会计专业带头人。 曾任四川泸天化股

份有限公司、四川省新能源动力股份公司等上市公司独立董事。 现任西藏矿业发展股份有

限公司独立董事、四川路桥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北京华环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诚志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截至目前未持有公司股票，与公司实际控制人、其

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其他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其不存在《公

司法》第一百七十八条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采取不得担

任上市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证券市场禁入措施且期限尚未届满的情形；不存在被证

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且期限尚未届满的情形；未曾受到过中国证

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通报批评；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

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且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 经公

司在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查询，其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李静女士，1981年4月生，硕士研究生学历。曾任清控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总裁助理、综合

管理部总监。现任诚志股份有限公司职工代表董事、综合管理部总经理。截至目前未持有公

司股份；与公司实际控制人、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其他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不

存在关联关系。 其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七十八条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不存

在被中国证监会采取不得担任上市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证券市场禁入措施且期限尚

未届满的情形；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且期限尚未届满

的情形；未曾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通报批

评；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且尚

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 经公司在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查询，其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邹勇华先生，1970年9月生，会计师，硕士，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EMBA。 曾任诚志股

份有限公司审计法务部副总经理，证券事务部总经理，财务管理部副总经理、总经理，专务

副总裁兼董事会秘书，财务总监兼董事会秘书，副总裁，财务总监，人事总监，常务副总裁。

现任诚志股份有限公司总裁。 截至目前间接持有公司股份192,156股；与公司实际控制人、

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其他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其不存在

《公司法》第一百七十八条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采取不

得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证券市场禁入措施且期限尚未届满的情形；不存在被证券

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且期限尚未届满的情形；未曾受到过

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通报批评；不存在因涉嫌犯

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且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

形。 经公司在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查询，其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秦宝剑先生，1975年5月生，本科，江西财经大学会计电算化专业毕业。 曾任深圳市三九

医药贸易有限公司财务主管，诚志股份有限公司财务管理部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财务副

总监，诚志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助理。现任诚志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截至目前间接持有公司

股份158,064股；与公司实际控制人、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其他董事及高级管

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其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七十八条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

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采取不得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证券市场禁入措施且期

限尚未届满的情形；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且

期限尚未届满的情形；未曾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公开谴

责或者通报批评；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

立案调查且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经公司在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查询，其不属于“失信被

执行人” 。

李庆中先生，1977年12月生，研究生学历。曾任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投资银行总

部董事，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投资银行部执行董事、新能源和环保部联席主管，北京诚志

重科海图科技有限公司董事，天诚创新科技（平潭）有限公司董事，诚志重科技有限公司副

总裁兼财务总监、总裁、董事，云南汉盟制药有限公司董事长，诚志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常

务副总裁、代理总裁。 现任诚志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 截至目前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实

际控制人、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其他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其

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七十八条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

采取不得担任上市公司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的证券市场禁入措施且期限尚未届满的情形；

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且期限尚未届满的情形；未曾受

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通报批评；不存在因涉

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且尚未有明确结论

的情形。 经公司在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查询，其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李瑞先生，1978年8月生，工程师，乌克兰国立科技大学国际商务管理硕士。 曾任中广核

高新核材集团常务副总经理，中广核核技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纪委委员、北京党支部书记、

重大专项办负责人，中核绿能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诚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现任诚志股

份有限公司副总裁。截至目前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实际控制人、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

份的股东、其他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其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七十八条

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采取不得担任上市公司董事、高级

管理人员的证券市场禁入措施且期限尚未届满的情形；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

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且期限尚未届满的情形；未曾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

处罚和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通报批评；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

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且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 经公司在中国执行信息公开

网查询，其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梁晋先生，1976年10月生，硕士，高级会计师，中国注册会计师，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工

商管理专业毕业。 曾任中冶集团下属中冶西澳矿业有限公司财务部经理，京蓝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财务管理中心总经理、财务负责人。现任诚志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 截至目前未持

有公司股份；与公司实际控制人、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其他董事及高级管理人

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其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七十八条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采取不得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证券市场禁入措施且期限尚

未届满的情形；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且期限

尚未届满的情形；梁晋先生曾担任京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财务负责人职务，存在曾受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黑龙江监管局行政处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的情形，目前相关

处罚所涉及问题均已整改完毕，处罚决定已执行终结；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

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且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 经公司在中国执

行信息公开网查询，其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王欣女士，1973年9月生，硕士，加拿大麦克马斯特大学工商管理专业毕业。 曾任丰田通

商株式会社北京事务所非铁及有色金属部经理， 北京世纪恒成建设开发有限公司副总裁，

通州商务园建设开发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清华大学河北研究院办公室主任，清控资产管理

（上海）有限公司专务副总裁、财务总监，清控资产管理集团公司总裁助理。 现任诚志股份

有限公司副总裁。截至目前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实际控制人、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

的股东、其他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其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七十八条规

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采取不得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的证券市场禁入措施且期限尚未届满的情形；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

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且期限尚未届满的情形；未曾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

处罚和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通报批评；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

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且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 经公司在中国执行信息公开

网查询，其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左皓先生，1979年10月生，博士，美国康涅狄格大学神经生物学专业毕业。 曾任中信医

疗健康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医疗投资部副主管，诚志股份有限公司战略规划与投资发展部主

管、副总经理、总经理，总裁助理，董事会秘书等。 现任诚志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 截至目前

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实际控制人、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其他董事及高级管

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其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七十八条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

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采取不得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证券市场禁入措施且期

限尚未届满的情形；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且

期限尚未届满的情形；未曾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公开谴

责或者通报批评；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

立案调查且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经公司在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查询，其不属于“失信被

执行人” 。

谭斌先生，1980年3月生，高级工程师，博士，清华大学化学工程系化学工程与工艺专业

毕业。 曾任中国石油宁夏石化公司炼油厂副厂长，神华宁夏煤业集团煤制油公司总工程师，

诚志永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诚志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助理等。 现任诚志股份有限公

司副总裁。 截至目前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实际控制人、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

东、其他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其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七十八条规定的

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采取不得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证

券市场禁入措施且期限尚未届满的情形；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且期限尚未届满的情形；未曾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

和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通报批评；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

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且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 经公司在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查

询，其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证券事务代表简历：

李坤女士，1991年6月生，法学硕士，清华大学法学院毕业。 曾任同方股份有限公司信息

披露专员，诚志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部负责人、副总经理。 现任诚志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

务代表，证券事务部总经理。 截至目前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实际控制人、其他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其他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其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

七十八条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采取不得担任上市公司高

级管理人员的证券市场禁入措施且期限尚未届满的情形；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

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且期限尚未届满的情形；未曾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

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通报批评；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

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且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 经公司在中国执

行信息公开网查询，其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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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志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诚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6年6月29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总裁、人事总监、财务总监及董事会秘书的议案》、《关于聘任

公司副总裁的议案》，现将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况公告如下：

为进一步增强公司经营管理能力，促进公司业务快速发展，公司根据《公司法》、《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

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进行如下聘任：

1、根据公司董事长提名，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进行资格审核，聘任邹勇华先生为公司

总裁（简历附后），同时免去其公司常务副总裁、人事总监职务；

2、根据公司董事长提名，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进行资格审核，聘任刘明先生为公司人

事总监、董事会秘书（简历附后）；

3、根据公司董事长提名，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及审计委员会进行资格审核，聘任梁晋

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简历附后）；

4、根据公司总裁提名，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进行资格审核，聘任秦宝剑先生为公司副

总裁（简历附后）；聘任刘明先生为公司副总裁（简历附后）；聘任李庆中先生为公司副总裁

（简历附后）；聘任李瑞先生为公司副总裁（简历附后），同时免去其公司董事职务；聘任王

欣女士为公司副总裁（简历附后）；聘任左皓先生为公司副总裁（简历附后），同时免去其公

司董事会秘书职务；聘任谭斌先生为公司副总裁（简历附后）。

以上聘任人员任期至第九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上述高级管理人员的薪酬和绩效管理

按公司相关管理制度及现行标准执行。

特此公告。

诚志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6月30日

附：简历

邹勇华先生，1970年9月生，会计师，硕士，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EMBA。 曾任诚志股

份有限公司审计法务部副总经理，证券事务部总经理，财务管理部副总经理、总经理，专务

副总裁兼董事会秘书，财务总监兼董事会秘书，副总裁，财务总监，人事总监，常务副总裁。

现任诚志股份有限公司总裁。 截至目前间接持有公司股份192,156股；与公司实际控制人、

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其他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其不存在

《公司法》第一百七十八条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采取不得

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证券市场禁入措施且期限尚未届满的情形；不存在被证券交

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且期限尚未届满的情形；未曾受到过中

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通报批评；不存在因涉嫌犯罪

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且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

经公司在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查询，其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秦宝剑先生，1975年5月生，本科，江西财经大学会计电算化专业毕业。 曾任深圳市三九

医药贸易有限公司财务主管，诚志股份有限公司财务管理部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财务副

总监，诚志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助理。现任诚志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截至目前间接持有公司

股份158,064股；与公司实际控制人、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其他董事及高级管

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其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七十八条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

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采取不得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证券市场禁入措施且期

限尚未届满的情形；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且

期限尚未届满的情形；未曾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公开谴

责或者通报批评；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

立案调查且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经公司在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查询，其不属于“失信被

执行人” 。

李庆中先生，1977年12月生，研究生学历。曾任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投资银行总

部董事，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投资银行部执行董事、新能源和环保部联席主管，北京诚志

重科海图科技有限公司董事，天诚创新科技（平潭）有限公司董事，诚志重科技有限公司副

总裁兼财务总监、总裁、董事，云南汉盟制药有限公司董事长，诚志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常

务副总裁、代理总裁。 现任诚志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 截至目前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实

际控制人、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其他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其

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七十八条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采

取不得担任上市公司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的证券市场禁入措施且期限尚未届满的情形；不

存在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且期限尚未届满的情形；未曾受到

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通报批评；不存在因涉嫌

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且尚未有明确结论的

情形。 经公司在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查询，其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李瑞先生，1978年8月生，工程师，乌克兰国立科技大学国际商务管理硕士。 曾任中广核

高新核材集团常务副总经理，中广核核技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纪委委员、北京党支部书记、

重大专项办负责人，中核绿能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诚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现任诚志股

份有限公司副总裁。截至目前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实际控制人、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

份的股东、其他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其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七十八条

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采取不得担任上市公司董事、高级

管理人员的证券市场禁入措施且期限尚未届满的情形；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

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且期限尚未届满的情形；未曾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

处罚和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通报批评；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

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且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 经公司在中国执行信息公开

网查询，其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梁晋先生，1976年10月生，硕士，高级会计师，中国注册会计师，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工

商管理专业毕业。 曾任中冶集团下属中冶西澳矿业有限公司财务部经理，京蓝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财务管理中心总经理、财务负责人。现任诚志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 截至目前未持

有公司股份；与公司实际控制人、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其他董事及高级管理人

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其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七十八条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采取不得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证券市场禁入措施且期限尚

未届满的情形；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且期限

尚未届满的情形；梁晋先生曾担任京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财务负责人职务，存在曾受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黑龙江监管局行政处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的情形，目前相关

处罚所涉及问题均已整改完毕，处罚决定已执行终结；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

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且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 经公司在中国执

行信息公开网查询，其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王欣女士，1973年9月生，硕士，加拿大麦克马斯特大学工商管理专业毕业。 曾任丰田通

商株式会社北京事务所非铁及有色金属部经理， 北京世纪恒成建设开发有限公司副总裁，

通州商务园建设开发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清华大学河北研究院办公室主任，清控资产管理

（上海）有限公司专务副总裁、财务总监，清控资产管理集团公司总裁助理。 现任诚志股份

有限公司副总裁。截至目前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实际控制人、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

的股东、其他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其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七十八条规

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采取不得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的证券市场禁入措施且期限尚未届满的情形；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

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且期限尚未届满的情形；未曾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

处罚和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通报批评；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

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且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 经公司在中国执行信息公开

网查询，其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左皓先生，1979年10月生，博士，美国康涅狄格大学神经生物学专业毕业。 曾任中信医

疗健康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医疗投资部副主管，诚志股份有限公司战略规划与投资发展部主

管、副总经理、总经理，总裁助理，董事会秘书等。 现任诚志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 截至目前

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实际控制人、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其他董事及高级管

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其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七十八条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

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采取不得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证券市场禁入措施且期

限尚未届满的情形；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且

期限尚未届满的情形；未曾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公开谴

责或者通报批评；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

立案调查且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经公司在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查询，其不属于“失信被

执行人” 。

谭斌先生，1980年3月生，高级工程师，博士，清华大学化学工程系化学工程与工艺专业

毕业。 曾任中国石油宁夏石化公司炼油厂副厂长，神华宁夏煤业集团煤制油公司总工程师，

诚志永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诚志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助理等。 现任诚志股份有限公

司副总裁。 截至目前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实际控制人、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

东、其他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其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七十八条规定的

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采取不得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证

券市场禁入措施且期限尚未届满的情形；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且期限尚未届满的情形；未曾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

和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通报批评；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

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且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 经公司在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查

询，其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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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志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诚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

任公司总裁、人事总监、财务总监及董事会秘书的议案》，经公司董事长提名，董事会提名委

员会审核通过，同意聘任刘明先生（简历详见附件）担任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自董事会表

决通过之日起至第九届董事会任期届满。

刘明先生具备履行董事会秘书职责所必需的专业知识和工作经验，具有良好的职业道

德和个人品质，熟悉上市公司治理、信息披露、投资者关系管理等相关规则，任职资格符合

《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

定，不存在不得担任董事会秘书的情形。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刘明先生暂未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任职培训合格证

明， 其承诺将及时报名参加深圳证券交易所最近一期董事会秘书资格培训并取得相关证

书，在其取得任职资格证明前，由公司董事长全程代行董事会秘书法定职责。 待刘明先生取

得深圳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任职培训合格证明后，将正式履行董事会秘书职责。

刘明先生的联系方式如下：

1、电话：0791-83826898

2、传真：0791-83826899

3、电子邮箱：liumingouc@126.com

4、办公地址：江西省南昌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玉屏东大街299号清华科技园

（江西）华江大厦

特此公告。

诚志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6月30日

附件：刘明先生简历

刘明先生，1987年9月生，中国海洋大学数量经济学专业，硕士研究生，高级经济师。 曾

任职于中信银行青岛分行、青岛西海岸旅游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现任青岛西海岸新区海洋

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战略发展中心总经理、青岛海控投资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青岛国际海洋

产权交易中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青岛董家口智慧木业管理有限公司董事，诚志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副总裁、董事会秘书、人事总监。 截至目前未持有公司股份，除前述任职外，与公

司实际控制人、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其他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

系。 其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七十八条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

监会采取不得担任上市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证券市场禁入措施且期限尚未届满的情

形； 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且期限尚未届满的情形；未

曾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通报批评；不存在

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且尚未有明确

结论的情形。 经公司在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查询，其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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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志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诚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

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同意聘任李坤女士（简历详见附件）担任公司证券事务代

表，协助董事会秘书工作，任期自董事会表决通过之日起至第九届董事会任期届满。

李坤女士具备担任证券事务代表所必需的专业知识，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

书任职资格，其任职资格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的相关规定。

李坤女士的联系方式如下：

1、电话：0791-83826898

2、传真：0791-83826899

3、电子邮箱：likun@thcz.com.cn

4、办公地址：江西省南昌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玉屏东大街299号清华科技园（江西）华江

大厦

特此公告。

诚志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6月30日

附件：李坤女士简历

李坤女士，1991年6月出生，法学硕士，清华大学法学院毕业。 曾任同方股份有限公司信

息披露专员，诚志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部负责人、副总经理。 现任诚志股份有限公司证券

事务代表，证券事务部总经理。 截至目前未持有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

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

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的情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

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

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